乌建发〔2025〕25号
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城市

防汛排涝工作的通知
各股、室、二级单位：

随着汛期的到来，强降雨、雷电等极端天气增多，防汛排涝形势严峻。为切实做好防汛排涝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，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结合我旗实际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强化责任落实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充分认识防汛排涝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，将责任明确到具体岗位和个人，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、有人管。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、亲自检查，靠前指挥，确保防汛排涝工作落到实处。

二、全面排查，消除风险隐患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立即组织开展防汛排涝隐患大排查，重点对城市低洼地段、易涝积水点、平房区、自建房、景观河、市政排水设施等进行排查；建筑市场服务中心对建筑工地防汛排涝工作进行排查整改；乌审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对老旧小区、地下车库防汛排涝工作进行排查整改。对排查出的隐患，要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限和责任人，确保及时整改到位。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整改的，要制定应急预案，落实防范措施，加强监测监控。

三、加强设施维护，确保正常运行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严格落实市政排水设施“雨前排查、雨中巡查、雨后核查”工作机制，及时疏通排水管渠、检查井、雨水收集口、泵站前池，补齐修复缺失、破损井盖等。同时加强城市给排水、供热、垃圾污水处理等各类场所的安全防范，确保城市“生命线”设施安全平稳运行。对排水防涝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和维护保养，确保设施设备完好，运行正常。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和物资，确保关键时刻能够迅速投入使用。

四、完善应急预案，提升应急能力。进一步完善防汛排涝应急预案，明确应急响应流程、处置措施和各部门职责。加强与应急、气象、水利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的协作和信息共享，及时发布信息，强化会商研判，落实高等级预警“叫应”机制。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。

五、加强值班值守，及时报送信息。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确保通信畅通。密切关注雨情、水情、涝情等信息，及时做好应急响应。城市内涝灾害发生后，要及时将降雨情况、积水点位置、积水深度、积水原因、应急措施、雨停后退水时间等信息报送我局。对迟报、漏报、瞒报重要信息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请各股、室、二级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各项防汛排涝措施，切实保障城市安全度汛，城乡建设股将定期进行督查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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